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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 ”和反华情绪在西方国家和媒体中卷土重来

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

治研究所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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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民自治与农村法治

韦少雄

广西河池学院政法系讲师 、 法学硕士韦少雄认为

农村法治是指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法治化 , 农民独立自主, 对农村社会各个领域实行依法治理和民主管理 。农

村法治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, 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 , 作为法治建设中的基础性工程 , 所占的分量

重 , 覆盖范围广 , 涉及人员多 。村民自治是指以全体村民为主体 , 由村民自己当家作主行使法律规定的 “四个民

主”, 即民主选举 、 民主决策 、 民主管理 、 民主监督等权利的乡村治理模式 , 是广大农民向往和追求自由的集中表

现 。村民自治已构成依法治理的治理模式 , 是实现我国农村法治的核心所在 , 村民自治的过程实质是农村法治化的

过程 , 它蕴藏着相当丰富的农村法治内涵 。

村民自治蕴藏着四个方面的农村法治内容 即维护民主宪政 、维系社会秩序 、保障社会公平 、保护人身自由 。

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生成和运作的基础, 农村法治每前进一步 , 都离不开村民自治法治功能的发挥 。但因受传统文

化束缚 、民主基因匾乏 、经济发展滞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, 村民自治激情多于理性 , 实践运作与理想形态还有较大

差距 。要促进农村法治的实现 , 就要培养农民的民主主体意识 健全村民自治的民主机制 夯实村民自治的经济

基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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